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二次） 

社会资本采购资格预审公告 

本项目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经禄丰县人

民政府同意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实施。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受禄丰县民政局（以下简称“采购人”）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关于印发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 号）、《关

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14]215 号）、

《关于印发<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2014]21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州市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经禄丰县

政府采购部门同意，对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次）,面向全国公开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社会资本，现进行资格预审。

特邀请有兴趣、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以下简称申请人）参与资格预审，现将资

格预审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采购条件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已完成《物有所值评

价报告》和《政府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并经专家评审和财政部门审查通过，

《PPP 项目实施方案》已由禄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授权禄丰县民政局作为项目

实施机构，授权禄丰县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方出资代表。 

2.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

（二次） 

2.2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楚雄州禄丰县金山镇南雄社区红苍村民

小组 

2.3 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总用地面积 86668 平方米(约 130 亩)，总建筑面积为 123227.76 平方

米，平米投资为 5274.79 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云南省禄丰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 指标 单位 备注 

用地面积 86668.00 ㎡ 130 亩 

总建筑面积 123227.76 ㎡ 1700 床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111600.20 ㎡  

地下建筑面积 11627.56 ㎡  

其中 

康复综合楼 34673.40 ㎡ 
12F，病床 100 床、养老床

位 340 床 

体检护理中心 3769.80 ㎡ 3F 

后勤保障综合楼 7434.00 ㎡ 6F 

医养结合病房 6998.40 ㎡ 6F，100床 

综合楼 8572.80 ㎡ 6F 

中端疗养院 8280.00 ㎡ 6F，500床 

高端独栋养老 7200.00 ㎡ 3F，7栋，100床 

高端合院养老 8400.00 ㎡ 3F，8栋，200床 

老年公寓 19800.00 ㎡ 11F，9栋，360床 

活动会所 1800.00 ㎡  

庭院廊台 4351.80 ㎡  

污水处理站 320.00 ㎡  

建筑基底面积 20132.80 ㎡  

绿地面积 30333.80 ㎡  

容积率 1.42 /  

绿地率 35.00%   

建筑密度 23.23%   

停车位 600 个  

其中 
地上停车位 400 个  

地下停车位 200 个  

2.4 投资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5000.00万元。其中： 

⑴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34878.82万元，占总投资的 53.66%； 

⑵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1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15.38%； 

⑶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001.34万元，占总投资的 18.46%； 

⑷预备费             3590.31万元，占总投资的 5.52%； 

⑸建设期贷款利息     4529.54万元，占总投资的 6.97%。 



3.采购需求 

3.1 运作方式:DBF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 

3.2 合作期限:合作期限为 15年（建设期为 3年，运营期为 12 年）。 

3.3 回报机制:可行性缺口补助。 

3.4 采购范围:本项目的投融资、运营、维护更新及移交等工作；项目工程

施工总承包将在确定 PPP社会资本方后依法进行招标。 

3.5 项目投融资结构： 

本项目资本金比例设定为项目总投资估算的 30%，项目资本金为 19500万

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方出资 1950万元，出资比例为 10%；成交社会资本方出

资 17550 万元，出资比例为 90%。缺口部分为债务性资金，由成交社会资本方负

责筹集，政府不再承担融资及融资担保责任。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95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政府方出资 1950 万元，持

股比例为 10%；成交社会资本方出资 17550 万元，持股比例为 90%。 

4.申请人资格要求 

申请人（若为联合体，指联合体各方）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

办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条件外，还应

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4.1 主体要求 

4.1.1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实体，也可以是

由企业法人实体组成的联合体。 

4.1.2若申请人以联合体形式参与，则须明确联合体牵头人，联合体成员不

得超过 3家，且联合体各成员方不得再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资格

预审。 

4.1.3单位负责人（即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行使职

权的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

本项目采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除外）。 

4.1.4 根据本项目特点，本次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还需具备条件如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且合法存续的企业，

具有投融资和运营维护管理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申请人商业信誉良好，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自 2014 年 1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

中无不良记录，且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未被暂停或未取消，财产未被

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无被禁止市场准入情形。 

4.2 财务要求  

申请人（若为联合体，则为联合体各方）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如申请人成立不足三年，应自成立之日起至递交之日）每年均为盈利，

且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具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财

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或其他不良状态、无重大不良资

产或不良投资项目。 

4.3 融资能力：  

（1）资本金出资能力证明：申请人具有不低于 3000 万元的银行存款余额

（若为联合体，则联合体牵头人或负责融资的成员提供）； 

（2）具备为本项目多渠道融资的资源和经验，申请人须提供累计额度不低 

4亿元投融资能力证明材料（若为联合体，则联合体各方可累加）。 

注：投融资能力证明材料可为不同银行或金融机构出具的授信额度或贷款意

向书。 

4.4 专业技术能力 

根据本项目特征，提供具备实施本项目专业技术能力和运营能力的承诺函。 

4.5 人员要求 

主要人员必须是申请人为其购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在册在

职人员。 

4.6 业绩要求 

申请人近 5 年在国内至少具有一个类似项目（养老院项目或医院项目的运

营业绩，且项目管理运营正常）。（若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分别提交业绩

材料，业绩可累加），以中标通知书或运营管理合同或委托管理合同等为准。 

4.7 其他要求 

4.7.1申请人（若为联合体，则为联合体各方）商业信誉良好，在经营活动



中未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接受行政执法调查。参

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无因自身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被提前终止或收回的记录。 

4.7.2申请人（若为联合体，则为联合体各方）的单位、企业法定代表人无

行贿犯罪记录，递交文件时需提供单位注册所在地检察院在此公告发布之日后出

具的前三年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原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申请者，请于 2017 年 11月 20日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30（北京时间，下同），到大成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昆明市世纪金源大道世纪金源商务中心 2 幢 19 楼）办理报名并获取

资格预审文件。 

报名时须携带以下证件材料购买文件，以下资料需 A4 纸按顺序装订成册。

（查验原件，留复印件）： 

5.1.1合格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须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1.2税务登记证副本（须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三证合一企业无需提供） 

5.1.3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须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三证合一企业无需

提供） 

5.1.4 财政部财库【2016】125 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

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定的网站的失信证明查询网络截图；（复印件盖

鲜章）。 

5.1.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原件），附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5.1.6联合体协议书（须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联合体适用） 

5.1.7若为联合体申请，上述第（1）—（4），联合体双方均需提供。 

5.2 上述资料携带不全的，不予出售竞争性磋商资格预审文件，资格预审文

件每套售价 600.00 元，售后不退。 

5.3 报名时的资料查验不代表资格审查的最终通过或合格，申请人最终资格

的确认以本项目资格预审评审小组评审结果为准。 

5.4 本项目不接受邮购资格预审文件。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提交 

6.1资格预审时间：2017 年 12 月 12 日 09：00（北京时间），逾期送达、

未送达指定地点或密封不合格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不予受理。 

6.2资格预审地点：楚雄州禄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开标室 

6.3资格审查方法：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更正和资格预审结果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信息均在云南省

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 

8.联系人： 

采 购 人：禄丰县民政局 

地    址：楚雄州禄丰县金山镇世纪大街中段（县体育馆西侧） 

联 系 人：杨茂林                        

电    话：0878-4121709                      

邮    箱：2226011475@qq.com 

 

采购代理机构：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世纪金源大道世纪金源商务中心 2 幢 19 楼 

联 系 人：张 丽 

电 话：133 6880 7986 

邮 箱：308006257@qq.com 


